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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合掌。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請放掌。 

 

昨天下午我們介紹的是自定量與他定量。在解釋自定量與他定量時，我們特別提

到「所量的究竟本質」。對於自定量而言，所量與所量的究竟本質這兩者是相同的；

對於他定量來說，所量與所量的究竟本質這兩者是不同的。針對這一點，我們昨天各

舉了一個講義當中的例子來說明。 

 

首先，我們看到他定量的例子，這在講義的第17頁，實際上是火的顏色，卻以分

別知懷疑「這是否為火的顏色？」之時看見遠距離紅色的根現前知。這樣的根現前知

是「他定量」。首先，如果是他定量，它本身必須是量。所以我們先討論的是：這樣

的根現前知是不是量？它本身是量。如果它是量，它的所量是什麼？它的所量是紅色。

它的所量的究竟本質呢？這個顏色是火的顏色。為什麼稱它為「他定量」？它本身是

量，如果它想要進一步地了解所量的究竟本質，必須要透由之後所生起的量才有辦法

確定，所以我們稱它為他定量。對於自己的所量呢？如果它要了解自己的所量，需不

需要透由隨後所生起的量去了解？不需要，它本身就能夠了解。這樣清楚嗎？所以，

所謂的他定量，是指某種認知在生起時，它本身是量，雖然它可以了解所量，但是在

它的狀態下無法了知所量的究竟本質；如果想要究竟地了解所量的究竟本質，它必須

要依賴其他的量，這種認知我們稱為「他定量」。所以所謂的他定量，是指某種認知

在形成時，它本身就是他定量。至於「自定量」呢？自定量的所量與所量的究竟本質

是相同的，它在了解所量的當下，就已經確定了所量的究竟本質，所以對它而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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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確定所量的究竟本質，需不需要透由其他的量才能確定？不需要。所以我們稱它為

「自定量」。  

 

接著，我們看自定量與他定量的定義。首先，自定量：「對於『若自己的所量的

究竟本質不存在於對境上，則自己不會產生』的這一點，可以透過自力引生確定之新

的、不欺誑的明知。」就是「自定量」的定義。他定量：「對於『若自己的所量的究

竟本質不存在於對境上，則自己不會產生』的這一點，透過自力無法引生確定，而必

須依賴其他隨後產生之名言量才能確定的新的、不欺誑的明知。」就是「他定量」的

定義。   

 

首先，我們看到自定量的定義的前半段：「對於『若自己的所量的究竟本質不存

在於對境上，則自己不會產生』的這一點。」我們先看字面的意思：若自己的所量的

究竟本質不存在於對境上，則自己不會產生。以我們昨天所舉的例子──兒子的心續

中持有父親容貌的根現量，這樣的根現量，它的所量是父親的容貌，這也是它的所量

的究竟本質。如果它的所量的究竟本質不存在於對境上，請問：兒子的心續中會不會

生起那樣的根現量？不會。為什麼不會？因為「父親的容貌」是兒子的心續中生起那

種根現量的因。我們之前不是說過：在看到鬧鐘時，緣著鬧鐘的眼根知，它的形成需

要具備三個因緣，第一個因緣──所緣緣。以緣著鬧鐘的眼根知為例，它的所緣緣就

是鬧鐘，所以如果鬧鐘不存在於對境上，這樣的眼根知會不會產生？不會。相同的道

理，對於自定量而言，若自己的所量的究竟本質不存在於對境上，自己就不會產生。

是不是所有的自定量都是如此？是。  

 

接著，「對於這一點，可以透過自力引生確定之新的、不欺誑的明知。」對於這

一段的內容，有幾種不同的解釋方式。首先，我們用最容易理解的方式來解釋它：定

義中所謂的「這一點」，我們就用「所量的究竟本質」去替換它，也就是「對於所量

的究竟本質，透過自力便能引生確定之新的、不欺誑的明知」，就是自定量的定義。



 

3 

這個地方，所謂的「這一點」，在眾多的解釋當中，對於初學者而言最容易理解的，

就是將「這一點」解釋為「所量的究竟本質」──如果這個所量的究竟本質不存在於

對境上，緣著它的認知就無法產生；此時最主要探討的就是所量的究竟本質。所以，

對於所量的究竟本質的這一點，透過自力便能引生確定之新的、不欺誑的明知，就是

自定量的定義。以此類推，對於所量的究竟本質，透過自力無法引生確定之新的、不

欺誑的明知，就是他定量的定義。所以，自定量與他定量最主要探究的是「所量的究

竟本質」，對於所量的究竟本質，如果透過自力就能引發定解，我們稱它為自定量；

如果對於所量的究竟本質，透過自力無法引生定解，必須藉助他力才能引發定解的，

我們稱為他定量。這應該是對於初學者而言最容易理解的解釋方式。不過我們等一下

透過講義中的例子，再來看一下這個定義。  

 

「自定量」有五個分類：1.串習外境的根現量、2.顯現有作用的根現量、3.自證

現量、4.瑜伽現量、5.比量。首先，串習外境的根現量。所謂的「串習外境」，指的

是根現量所對的境是它時常串習的境；簡單來說，它很熟悉的境。舉例：「兒子心續

中持有父親容貌的根現量」，就是第一的實例。由於兒子經常看到父親，所以他對於

父親的容貌非常熟悉，這時兒子心續中生起緣著父親容貌的根現量，就是串習外境的

根現量。請問：這樣的根現量是不是自定量？是。它為什麼是自定量？因為它本身是

量，而且它對於所量的究竟本質透過自力便能引生定解。對於這個認知而言，它的所

量與所量的究竟本質是相同的，所以它的所量的究竟本質是什麼境？父親的容貌，這

是兒子想要看到的境。所以父親的容貌對於兒子而言，這是他的所量，也是所量的究

竟本質，他只要看到父親的臉孔，他就心安、滿足了。  

 

接著，「顯現有作用的根現量」。例如「看見火有烹煮、燃燒等作用的根現量」，

就是第二的實例。這當中的「顯現有作用」，是指顯現某個境的不共作用。在這個例

子中是提到「火」，火有什麼作用？它有烹煮、燃燒等作用，這是火最不共的作用。

當然，火也能生自果，但「能生自果」不是火不共的作用，這是火跟水共同的作用。

所以，這個地方所強調的「顯現有作用」，是指顯現對境具有其不共的作用。以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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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來說，它是自定量，它的所量跟所量的究竟本質是哪一個境？火有烹煮、燃燒等

作用。對於一個廚師而言，只要火有點燃、他能煮飯，對他來說，他就心滿意足了。

你問他：「火是不是無常？是不是無我？」他根本不在乎，他的工作就是煮飯。對他

而言，火有烹煮、燃燒等作用，那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這一點就是他所量的究竟本

質。  

 

不過這個例子本身有爭議。有什麼爭議？看見火有烹煮、燃燒等作用的根現量，

它是眼根知？耳根知？鼻根知？舌根知？還是身根知？它是五根知當中的哪個根知？

（學員：眼根知。）有沒有其他的答案？有沒有人認為是身根知？也有人認為是身根

知。耳根知呢？沒有。鼻根知呢？沒有。舌根知？也沒有。只剩下眼根知和身根知。

認為是眼根知的同學，請問：有執火的眼根知嗎？如果有，請問：火是色處嗎？火不

是色處；雖然火有顏色、形狀，但火本身不是顏色，也不是形狀。它是五處當中的哪

一處？觸處。我們之前在講色處的時候，色處的定義是什麼？眼根知的所取境。火是

眼根知的所取境嗎？應該不是。既然如此，有沒有執持火的眼根知？眼根知看到的應

該不是火本身吧；它看到的應該是什麼？火的顏色，是不是這樣？就像我們後面會談

到的「他定量」，它就特別提到了「看到紅色的眼根知」，所以照理來說，「看見火

有烹煮、燃燒等作用的根現量」，它指的是看見火還是看見火的顏色的根現量？（學

員：看見火的顏色的根現量。）如果是看見火的顏色的根現量，請問：火的顏色有烹

煮、燃燒的作用嗎？沒有。所以這個根現量應該不是看到火的顏色的根現量吧，是不

是？所以這個根現量難道不是眼根知嗎？    

 

（學員：法師，可不可以看見火的作用，它的作用是呈現在比如說水、木材或是

其他的食物上，而這些變化都是色法，所以這些變化是眼根知的所緣。）但問題是，

現在連火都看不到的話，後續的動作就先不用談了，因為火是主角。你說：「我看到

火在燃燒木頭，但是我沒有看到火。」這不合理。所以我們現在先討論的是：這個根

現量是不是眼根知？如果是眼根知，它的對境是火還是火的顏色？如果是火的顏色，

請問：火的顏色有烹煮、燃燒的作用嗎？我們能不能說因為火有烹煮、燃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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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火的顏色也有同樣的作用？不行。就像人有的作用，人的形狀、顏色不一定有。

人有沒有思考的作用？人有沒有思考的能力？有。人的身體有沒有思考的能力？（學

員：沒有。）人的顏色呢？它也沒有思考的能力。所以不能說人所具備的能力，他的

形狀、顏色都具備同等的能力；相同的，火本身所具備的能力，火的顏色不見得具備

那樣的能力。所以當某一個根現前知能夠看見火有烹煮、燃燒等作用時，那樣的根現

前知如果是眼根知，它看到的境應該是火的顏色或是火的形狀，但問題是火的顏色也

好、形狀也好，它們都不具備烹煮、燃燒的作用，火本身有那個作用，但它的顏色沒

有那個作用，它的形狀也沒有那個作用，所以這樣的根現量有沒有可能是身根知？因

為說是眼根知有點不合理，是不是這樣？ 

 

身根知呢？身根知有沒有辦法看見火有烹煮、燃燒等作用？這當中的「看見」，

不見得侷限在用眼睛去看。「看見」這個詞，在《量學》的論著裡面會說：我們的耳

根知可以看見聲音、鼻根知可以看見氣味、舌根知可以看見味道；或是當它們看見某

個對境時，也能夠看見那個境上其他的特色。就像眼根知看到了鬧鐘，它也能同時看

到鬧鐘是無常、鬧鐘的形狀、鬧鐘的顏色；相同的，當耳根知看到聲音時，它也能看

到聲音是無常、聲音是悅耳或不悅耳的。所以「看見」這個詞，不見得都要用在眼根

知上。假使是如此的話，這個地方所謂「看見火有烹煮、燃燒等作用的根現量」，有

沒有可能是身根知？如果是身根知，也有問題。有什麼問題？難道我們要看見火有烹

煮、燃燒等作用，一定要用身根知嗎？如果要用身根知，是不是代表必須被火烹煮、

燃燒？因為遠距離的話，身根知沒有作用。就像廚師在煮飯，你怎麼用你的身根知知

道他現在正在煮飯？而且飯有沒有煮熟，身根知並不知道，眼根知才能知道吧，他可

以從過往的經驗去判斷米飯煮熟了沒，所以照理來說應該是眼根知的作用。如果是身

根知的作用，身根知要看見火有烹煮、燃燒等作用，這個身根知要有對境，它的境是

觸，而這裡的觸指的就是火，所以我們的身根與火之間要有接觸。所以煮飯的廚師必

須跳到火裡面，才能看見火有烹煮、燃燒的作用。這聽起來也不合理，是吧？所以，

這個根現量是眼根知並不合理，是身根知也不合理，是耳、鼻、舌根知更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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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根知當中，比較有可能的應該是眼根知。我們日常生活中慣用的思惟模式會

說：「我看到火，它正在燃燒。」而且「我點火，我要煮飯。」「飯煮熟了沒？」我

們多半用的是眼根知。但問題是：所謂的「眼根知看到火」是指什麼？是指有一個緣

著火的眼根知嗎？如果有緣著火的眼根知，火為什麼不能稱為色處？它不可能既是色

處又是觸處，這一點我們在《攝類學》已經介紹過了，它只有可能是色處或是觸處，

而不可能既是色處又是觸處。所以當它是觸處時，它就不是色處；如果不是色處，它

就不是眼根知的所取境。這時，多數人會回答說：「的確，火不是眼根知的所取境；

火的顏色、火的形狀才是眼根知的所取境。」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問題，但問題是火的

顏色、火的形狀，它們具有烹煮、燃燒等作用嗎？如果你所看到的境是火的顏色、形

狀，但例子中有特別強調根現量所看到的境，它具有烹煮、燃燒等作用，火的顏色、

形狀具備這些作用嗎？應該不具備；如果它的顏色、形狀都具備這些作用，它的顏色

與形狀就能夠稱為火了，因為它們完全符合火的定義。所以這個例子有爭議。  

 

接著，我們看到「自證現量」。例如「經驗『量』的自證現量」，就是第三的實

例。這一點應該沒問題吧。經驗「量」的自證現量，對於這個自證現量而言，它的所

量的究竟本質就是量，它所要經驗、所要面對的量，就是它的所量的究竟本質。對於

這個所量的究竟本質而言，自證現量透過自力便能引生確定、便能引生定解，所以我

們說自證現量也是自定量。    

 

接下來，「瑜伽現量」。例如「現觀補特伽羅無我的聖智」，就是第四的實例。

這當中的「現觀」，指的就是「現證」的意思。現證補特伽羅無我的聖智，「聖智」

指的是聖者的智慧。這個例子，就是我們之前常用的「現證補特伽羅無我的瑜伽現前

知」；如果要強調它是量的話，就要加上第一剎那──現證補特伽羅無我的瑜伽現前

知的第一剎那，或是現證補特伽羅無我的瑜伽現量。昨天我們提到了：以現前知了解

對境和現前地了解對境，這兩者不同。以現證補特伽羅無我的瑜伽現量為例，我們說

它是以現前知了解補特伽羅無我，但它不是現前地了解補特伽羅無我。它為什麼是以

現前知了解補特伽羅無我？因為它本身是現前知，而且它能夠了解補特伽羅無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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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們說它是以現前知了解補特伽羅無我；但它是不是現前地了解補特伽羅無我？不

是。為什麼不是？因為它無法清晰顯現補特伽羅無我。之所以無法清晰顯現補特伽羅

無我的理由是什麼？因為補特伽羅無我是常法，常法無法清晰顯現在任何現前知的對

境上，所以我們說它雖然是以現前知了解補特伽羅無我，但無法現前地了解補特伽羅

無我。  

 

由於在講義裡面並沒有特別說明這兩者是三句還是四句，這個部分在《西藏佛教

認知理論》當中第258頁，仁波切提到：有些學者則把「現前地了解」和「以現前知了

解」這兩者加以區分，主張「了解『補特伽羅無我』的瑜伽現前知」是以現前知而非

現前地了解「無我」。這跟我們昨天所講的內容是一樣的。有些學者則把「現前地了

解」和「以現前知了解」這兩者加以區分。怎麼區分呢？主張了解補特伽羅無我的瑜

伽現前知是以現前知了解無我，而非現前地了解無我。以現前知了解無我，是指了解

者本身是現前知，又能夠了解那個境，叫做以現前知了解；它不是現前地了解無我，

是因為無我無法清晰地顯現在它的對境上──無我是常法，而認知是現前知。  

 

接下來，「比量」。「了解聲音是無常的比量」，就是第五的實例。相同的，對

於這個比量而言，它的所量與它所量的究竟本質是相同的，對於聲音是無常的這一點，

比量透過自力便能引生定解，所以我們稱它為自定量。 

 

這也正是薩迦班智達在《量理寶藏論》的「二境識與二自證，及諸比量由自定。」

當中所要表達的意思。首先，這本講義的藏文原文當中，它的確是用「二境識與二自

證」，但是薩迦班智達所造的《量理寶藏論》的原文中並不是這樣講的，《量理寶藏

論》的原文是提到「二境識與自證知」，而不是「二境識與二自證」，這個地方有問

題。照理來說，應該是「二境識與自證知」才對，《量理寶藏論》的字面上沒有提到

瑜伽現量，它只有提到「二境識與自證知」，指的就是「串習外境的根現量」與「顯

現有作用的根現量」這兩種境識──了解外境的認知，以及自證知，「及諸比量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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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以在原文中只有提到四個例子，並沒有提到瑜伽現量。但造者在引述《量理

寶藏論》時，他所引的文是「二境識與二自證」；為什麼要用「二」這個字？應該是

想要把瑜伽現量一起放到裡面去。瑜伽現量雖然不是自證知，但在某些地方會用「各

別自證」這個詞來解釋瑜伽現量。  

 

但問題是：薩迦班智達在他的論著裡的確沒有提到「二自證」這個詞；而且在福

稱大師所造的《釋量論善顯密意疏》當中，雖然沒有把原文引出來，但是也有提到：

追隨薩迦班智達的後輩，依據他的論著而提到了自定量分為四種，裡面也沒有提到瑜

伽現量。由此可知，在《量理寶藏論》的原文裡，它所提到的自定量就只有四種，而

不是五種；即便瑜伽現量是自定量，但薩迦班智達在他所造的論中，的確沒有提到瑜

伽現量是自定量。所以這個地方的引文出了問題，因為既然是引原文，就應該如實地

把原文引出來。所以這個地方的前兩句話應該是：「二境識與自證知，及諸比量由自

定。」它只有提到四種的自定量──串習外境的根現量、顯現有作用的根現量、自證

現量以及比量。 

 

的確，瑜伽現量是自定量，這沒有問題。自定量分為這五類，五類當中，自證現

量、瑜伽現量、比量這三者都是自定量，而且只要是這三者當中的其中一者都是自定

量。從這句話裡面，你聽出了什麼意涵？串習外境的根現量與顯現有作用的根現量，

它們有可能是自定量，也有可能是他定量。這樣清楚嗎？自證現量、瑜伽現量、比量

在任何時處都是自定量，它們不會有他定量的可能性；但前兩者不一樣，前兩者在不

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不同的補特伽羅的心續中生起時，某些情況下是自定量，某

些情況下有可能是他定量。以上是自定量的部分。  

 

接著，他定量的分類和實例。從容許語詞表達的觀點來區分他定量的話，有三類。

這一點我們昨天提到：所謂的「容許語詞表達的觀點」，指的是從言詮門的角度，他

定量可以分為三類。首先，第一類，由自己決定表象而由其他量決定實際情況、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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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由自己決定總相而由其他量決定別相、第三類，不僅實際情況由其他量決定，甚

至連表象也由其他量決定。這三類當中，第一類、第二類都是他定量；第三類雖然取

名為他定，但不是他定量。  

 

我們看到它的例子：實際上是火的顏色，卻以分別知懷疑「這是否為火的顏色？」

之時看見遠距離紅色的根現前知，就是第一的實例。這個例子當中，由自己決定表象，

那個「表象」指的是什麼？紅色。所以紅色是看見紅色的根現前知的所量，但是不是

所量的究竟本質？不是。由其他量決定實際情況，「實際的情況」是什麼？那是火的

顏色；「那是火的顏色」，是指原先它所看到的紅色是火的顏色，這是所量的究竟本

質──想要進一步去探討的實際情況。所以他定量本身透由自己能夠決定表象，但如

果想要進一步地了解實際的情況，必須藉助其他的量才有辦法決定，這應該沒有問題

了吧。如果那個人想要進一步地確認他所看到的紅色是火的顏色，他就必須藉助其他

的量才有辦法確定；如果他站在原地不動，他只能夠確定紅色，而無法確定他所看到

的紅色是不是火的顏色。當然，除非他站在原地用望遠鏡看，這也有可能。即便他用

望遠鏡看，之後用望遠鏡所看到的那個對境，跟原本所看到的境不一樣吧，所以用望

遠鏡看那個境的時候，所生起的眼根知應該可以稱為量──它了解了一個全新的境、

它了解了一個前所未見的境，它可以稱為量。所以即便站在原地，如果他想要了解境

的實際情況，都必須藉助其他的量，這也合理，對吧？   

 

接著，實際上是無憂樹，卻以分別知懷疑「這是否為無憂樹？」之時看見遠距離

樹木的根現前知，就是第二的實例。這個例子當中，誰是總相？誰是別相？樹是總相，

無憂樹是別相。從遠距離看見樹木的根現前知，對於總相──樹──而言，它自己可

以決定，但對於別相──無憂樹──而言，或者說「我所看到的樹是無憂樹」的這一

點，它就必須藉助其他的量，所以它是他定量。所以所謂的他定量，它想要說的是什

麼意思？或者這樣問好了，我們昨天不是要拋出一個問題讓各位去思考嗎？我們在這

個地方把這個問題丟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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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這個例子：從遠距離看見樹木的根現前知，這個根現前知是他定量。請問：

它對於「樹」而言是不是他定量？它對於樹而言不是他定量。它對於「那是無憂樹」

而言是不是他定量？（學員：是。）它對於那是無憂樹而言是量嗎？我們現在說的是

哪一個認知？最初的那個認知──從遠距離看到樹木的眼根知的第一剎那，它是量。

它對於哪一個境是量？它對於樹是量；它對於那些樹是無憂樹的這一點是不是量？不

是。請問：它對於那些樹是無憂樹的這一點是不是他定量？如果對它而言是他定量，

難道對它來說不需要是量嗎？所以對於那些樹是無憂樹而言，它不是他定量。為什麼

不是他定量？對於那個境來說，它根本不叫量，因為它沒有證得那個境。對於那個境

而言，它是由他決定，但不是他定量。為什麼不是他定量？因為它沒有證得那個境，

它對於那個境而言不是量；不是量的同時，為什麼對於那個境是他定？因為如果它想

要進一步地了解那個境，必須要由其他的量來決定，所以稱為他定。所以我們說它是

他定量，是指它對於最終所要了解的那個境是他定量嗎？不是；而是它本身是量，對

於所量的究竟本質而言，由他決定──由其他的量來決定，所以稱它為他定量。這樣

清楚嗎？並不是說它本身對於那個境而言是他定量；只能說它本身對於那個境而言是

他定、是由他決定，因為這個時候我們所指的「那個境」是所量的究竟本質。這個原

先的認知，對於究竟的本質而言，它是由他決定，因為它自己無法決定，所以必須由

他決定、由其他的量來決定、由隨後所生起的量來決定。所以我們說：最初所生起的

認知，對於所量的究竟本質而言是由他決定，但不是他定量。它本身之所以取名為他

定量，是指它本身是量，而對於所量的究竟本質而言由他決定，所以我們為它取名為

他定量。這樣清楚嗎？   

 

（學員：這是說在第一時間看到那棵樹，但沒有辦法判斷它是不是無憂樹，將來

如果證實那棵樹是無憂樹，這是一種；第二種就是證實原來那不是無憂樹。所以在第

一時間的這個認知都叫他定量？就是不管它是不是無憂樹，最後的結果可能是、可能

不是，它都是叫他定量，是不是這個意思？）如果它已經確定了那是樹，是嗎？（學

員：這個是確定的，他是說：「那個是不是無憂樹？」結果到後來證實了那不是無憂

樹，也可能證實那是無憂樹，這有兩種可能，就是不管哪一種可能，在第一時間這個

了解它是樹的認知，都叫他定量，是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它本身有證得那個境是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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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對於這一點產生了定解，也就是它能夠引生定解的話，它的第一剎那可以稱為量。

對於這個量而言，如果它想要進一步地去探索所量的究竟本質，必然要藉助其他量的

能力；由於他當時懷疑：「它是無憂樹？還是不是無憂樹？」即便最後確定它不是無

憂樹，但這也是所量的究竟本質。所以當它要確定所量的究竟本質時，它就必須藉助

其他的量才有辦法確定，是不是這樣？  

 

所以剛才的問題是，他最初生起了看到樹的眼根知，心中懷疑：「我所看到的樹

是不是無憂樹？」最終他透由近距離觀察，發現之前所看到的樹不是無憂樹，這時原

本所生起的根現前知能不能稱為他定量？可以，這應該也是標準的他定量。為什麼？

它原本是量。為什麼是量？對於樹而言，它是新的、不欺誑的明知，所以它對於樹而

言是量。在這樣的情況下，它本身有沒有辦法了解所量的究竟本質？沒有辦法。如果

它想要進一步地了解所量的究竟本質，它必須藉助其他的量才有辦法了解，所以我們

說在這樣的情況下它可以稱為他定量。 

 

接著，第三類，不僅實際情況由其他量決定，甚至連表象也由其他量決定。事例：

會引發「我是否看見青色？」這個疑惑的看見青色的根現前知，就是第三的實例。這

個根現前知不是他定量。為什麼不是他定量？因為它不是量。為什麼它不是量？因為

它是顯而未定知。要把「我是否看見青色？」這個疑惑，以及看見青色的根現前知分

開來討論，這兩者不是一體的──看見青色的根現前知是現前知，而它所引發「我是

否看見青色？」的疑惑則是猶豫知；一者是現前知，一者是分別知。所以這個例子要

強調的是「看見青色的根現前知」，而這樣的根現前知引發了什麼認知？它引發了「我

是否看見青色？」的猶豫知。這種看見青色的根現前知是顯而未定知，它並沒有證得

青色，所以它無法引生一個確定的定解。這樣清楚嗎？有些地方，已經講過了三遍、

四遍、五遍的時候，你就要知道那個地方是重點，不要再把它搞混，這樣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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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法師，我想要問一下「他定量」的所量，應該只能是色法。）「應該只

能是色法」，指的是什麼意思？（學員：因為他定量是量，量只有現前證得跟透過正

因證得兩種；那在自定量的分類裡面，比量已經排除掉了，那現前證得把意現前知全

部都排除掉了，只剩下根現前證得這個可能性，所以他定量只有可能是用根現前證得，

那它的所量只能是色法。可以這樣講嗎？）前面聽起來都很有道理，但最終作出來的

那個結論感覺怪怪的。前半段是怎麼說的？能夠證得境的認知，如果從量的角度而言，

只有兩種：現量、比量。比量一定是自定量。現量當中有根現量、意現量、自證現量、

瑜伽現量，其中自證現量、瑜伽現量一定是自定量，所以只剩下根現量、意現量；意

現量中，此處所說的意現前知不可能成為意現量，因為它不是量、它是顯而未定知。

剩下的例子呢？再怎麼說它們都是意現前知，所以它們主要的顯現境或是主要的趨入

境，應該都是無常法，不可能是常法。   

 

的確有一種說法，他定量一定是根現量，不可能是意現量。就以他心通為例，他

心通的第一剎那，它可以是意現量，但他心通是自定量，不是他定量，因為它自己就

能夠了解所量的究竟本質，不需要透過其他的量來輔助它，是不是這樣？所以當我們

提到「不是此處所說的意現前知」時，我們舉了哪幾個例子？神通；神通裡面我們特

別以他心通作為例子。此外，自證知跟瑜伽現前知如果是量一定是自定量，不會有他

定量。所以，的確有一種說法：他定量一定是根現量。最終的總結：即便是根現量，

它的所量都有可能是常法。我們昨天不是提到：看到沒有大象的桌子的眼根知，它的

第一剎那是不是量？是。它在直接證得沒有大象的桌子的同時，是不是也能證得桌上

沒有大象？是，所以「沒有大象的桌子」與「桌上沒有大象」這兩者都是它的所量。

由此可知，即便是根現量，它的所量中有常法也有無常法，所以說它的所量都是色法

這不合理。不過在分析過後，他定量應該只剩下根現量，沒有意現量了。此處所說的

意現前知，它不是量；不是此處所說的意現前知，如果是量，分析過後都是自定量。

剩下能夠證得境的量──比量，比量也是自定量，所以推論到最後只剩下根現量，而

且講義中所舉的這兩個例子也都是根現量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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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剛才說到的是第三個例子，不僅實際情況由其他量決定，甚至連表象也由其

他量決定，所以它本身就不是量，因為不論是實際的情況或是表象，對它而言，都必

須透由其他的量才有辦法確定，這就表示它本身無法證得境。這樣清楚嗎？因此，只

有前二者才是真正的他定量，後者只是名不副實的他定量。 

 

此外，若從容許語詞表達的觀點來區分的話，也有三種。上一段就已經提到：從

容許語詞表達的觀點來區分他定量的話，有三類，所以這個地方應該翻譯成「此外，

再從容許語詞表達的觀點來區分的話，又有三種」。因為之前已經提過一次「由言詮

門的角度，他定量可以分為三類」，之後再從言詮門的角度來分析他定量，「又」可

以分為三類，這樣比較合理。此外，再從容許語詞表達的觀點來區分的話，又有三種：

1.最初的現量、2.不專注的意、3.具有錯亂因者。因為《量理寶藏論》說過：「初者

及不專注意，具錯亂因由他定。」這當中的「初者」，指的是最初的現量；「不專注

意」，指的是不專注的意；「具錯亂因」，具有錯亂的因。這三者「由他定」，這也

是從言詮門的角度來說明的，並不是說這三者都是他定量。   

 

上述的實例如下：1.例如「從前從沒見過優曇波羅花這種經驗的人其心續中持有

優曇波羅花的顏色的根現前知」。首先，文中「這種經驗」這四個字可以刪除，這一

段文應該是──從前從沒見過優曇波羅花的人，其心續中持有優曇波羅花的顏色的根

現前知；不需要加入「這種經驗」，加入「這種經驗」反而不符合原文，而且從中文

的理解來看，也不通順。這個例子是在說：有一個人，他之前從來沒有見過優曇波羅

花，初次看到優曇波羅花時，他的心續中生起了持有優曇波羅花顏色的根現前知，就

是最初的現量。   

 

首先，它是不是現量？是。它是不是最初的現量？從這個取名，大概就可以看得

出來：現量不一定是最初的現量。從來沒有看過優曇波羅花的人，最初看到那種花的

時候所生起的眼根現前知，它稱為最初的現量；之後，當這個續流中斷，他再次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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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優曇波羅花的顏色，這時的眼根現前知是不是還可以稱為現量？可以。但它是不是

最初的現量？不是。這樣能夠區分嗎？這個例子是自定量還是他定量的例子？（學員：

他定量。）為什麼是他定量？它的所量的究竟本質是什麼？（學員：優曇波羅花的顏

色。）優曇波羅花的顏色？優曇波羅花的顏色，眼根現前知自己就能看到啦。眼根現

前知看到的境是什麼境？ 

 

再來一次，從來沒有看過優曇波羅花的人，初次看到優曇波羅花的時候，他所生

起的眼根知是不是量？是。是不是現量？是。它的對境是什麼？優曇波羅花，它有看

到優曇波羅花。它有沒有看到花的顏色？有；有沒有看到花的形狀？有。對它而言，

這些是不是就是所量的究竟本質？還是有比這個更深奧的究竟本質？（學員：他不知

道那叫優曇波羅花。）他不知道那叫優曇波羅花，所以如果他想要進一步地了解「那

是不是優曇波羅花」，必須要藉助其他的認知，是不是這樣？但我們說它本身是自定

量還是他定量？它本身應該是自定量吧。對於眼根知而言，在那當下，它並沒有描述

出「擁有那個眼根知的人，是不是想要進一步地了解他看到的花是什麼花」；如果有

加上這一段話，它可以成為他定量，但沒有這段描述，它應該是自定量吧，是不是這

樣？   

 

這個地方，我們討論一個問題：有個人從來沒有見過優曇波羅花，他也不知道世

上有這樣的花，當他初次看到那種花時，他會現起一個眼根知，這樣的眼根知有看到

那朵花，請問：它有沒有證得那朵花？如果說「沒有」，請問：「那樣的眼根知不是

量嗎？」眼根知是不是量？（學員：是。）眼根知有對到一個境，而且之後那個人可

以確定：「我看到了一朵花。」所以，眼根知所看到的那朵花是不是它的所量？（學

員：是。）所以眼根知有證得那朵花，是這樣嗎？請問：生起眼根知的補特伽羅有沒

有證得那朵花？（學員：有。）所以在其他人都還沒有跟他描述「你看到的那朵花，

它叫優曇波羅花」之前，他就已經證得優曇波羅花了嗎？（學員：他沒有證得優曇波

羅花。）他的心續中有沒有證得優曇波羅花的認知？（學員：沒有。）沒有？有眼根

知啊。那個眼根知有沒有證得優曇波羅花？優曇波羅花是不是它的趨入境？（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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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為什麼不是？（學員：它不知道那是優曇波羅花。）眼根知本來就不知道，

眼根知甚至也不知道「它是花」吧，眼根知無法辨別那是不是花，因為眼根知不是分

別知，是不是這樣？   

 

如果境本身是優曇波羅花，眼根知也對焦到這個境，這個境──優曇波羅花──

是不是它的趨入境？這時我們要說他有看到優曇波羅花？還是他沒看到優曇波羅花？

如果你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你會怎麼描述這段過程？（學員：他有看到。）我們描

述的是事實還是非事實？（學員：事實。）所以，實際上他有看到優曇波羅花。請問：

優曇波羅花是不是那個人的眼根知的趨入境？（學員：是。）那個人的眼根知有沒有

證得優曇波羅花？（學員：有。）那個人的心續中有證得優曇波羅花的認知嗎？有，

因為有眼根知，所以那個補特伽羅的心續中有證得優曇波羅花的認知。請問：那個補

特伽羅有證得優曇波羅花嗎？（學員：沒有。）沒有？意思是：他的心續中有證得境

的認知，但他本身沒有證得境？那補特伽羅能否證得境如何判斷？所謂的「補特伽羅

能不能證得境」，難道不是從補特伽羅的心續中有沒有證得境的認知來判斷嗎？就比

方說：「我有看到鬧鐘。」是指什麼？我的心續中有看到鬧鐘的認知，而說「我有看

到鬧鐘」；「我有看到鬧鐘」應該不是指我心續中的分別知有看到鬧鐘吧？甚至我們

會說：「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個鬧鐘。」這時候，清楚看到鬧鐘的認知是眼根知，

而不是分別知，是不是？所以當我們說：「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個鬧鐘。」看到鬧

鐘的認知應該是眼根知吧。因為我們有看到鬧鐘的眼根知，所以說：「我清楚地看到

了鬧鐘。」這樣的描述合不合理？（學員：合理。）如果合理，你的心續中有證得優

曇波羅花的認知，是不是代表你就證得了優曇波羅花？（學員：不是。）不是？剛才

上一段呢？你心續中有清楚看到鬧鐘的認知，為什麼就能夠說你清楚地看到了鬧鐘？  

 

（學員：比如說我們去甘丹寺那邊，看到一個喇嘛。我看到他，但是我不知道他

是誰（實際上他是一位住持），而我看過之後就走了。然後有一個人問說：「你有沒

有看到甘丹寺的住持？」我會說：「我沒有看到。」可是別人會說：「你剛剛明明有

看到啊。」類似這種情況，他不知道對方是住持，所以他到底有沒有看到那位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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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就有兩種說法。）從旁人的角度我們會怎麼描述？我們會說「他看到了住持」還

是「他沒看到住持」？（學員：他看到了住持。）從旁人的角度，這樣的描述是與事

實相符的？還是與事實不符的？（學員：與事實相符。）剛才的那段話，感覺上好像

是我們這樣的描述與事實不符──他覺得他沒看到，而我們卻覺得他看到了，是不是

這樣？所以，我們的描述是錯的？還是他的認知是錯的？他認為自己沒有看到，但實

際上呢？「看到」是什麼意思？我們說：當我們的眼根知看到鬧鐘時，也看到了鬧鐘

的無常；但我們知道嗎？不知道。所以你自己不知道，不代表你沒有看到。對於那個

人而言，雖然他不知道住持長什麼樣子，但他的眼根知的確有對焦到住持，所以是不

是應該說「他有看到住持」，只是「他不知道那是住持」，是不是應該這樣說？  

 

現在的問題是：那個人的心續中有沒有證得住持的認知？是不是可以說：他的心

續中有證得住持的認知，因為他的心續中有證得住持的眼根知？當眼根知證得了某個

境，可不可以說補特伽羅也證得了那個境？（學員：不能。）如果不能，當眼根知清

楚地看到了某個境，為什麼就可以說補特伽羅也清楚地看到了那個境？（學員：眼根

知能夠看到鬧鐘的無常，但不能說眼根知證得鬧鐘的無常。）但我們說的是：為什麼

眼根知看到了鬧鐘，就可以說補特伽羅看到了鬧鐘？這個理由是什麼？還是要說：我

的眼根知看到了鬧鐘，但是我沒看到鬧鐘？我能不能看到鬧鐘，應該是取決於我的眼

根知有沒有看到鬧鐘吧？所以當我們的眼根知看到了鬧鐘時，我們自然會說：「我看

到了鬧鐘、我親眼看到了鬧鐘。」只是不見得會用「眼根知」這個詞；世間人只會用

「我親眼看到、我親眼目睹」這樣的詞。所以當他的眼根知看到鬧鐘時，他就會說：

「我看到了鬧鐘。」這樣的描述合理還是不合理？當他的眼根知看到了某個對境時，

他就會說：「我看到了那個境。」這段描述合理還是不合理？（學員：合理。）因為

你找不出不合理的理由，那就是合理，是不是？如果合理的話，當你的眼根知證得那

個境，可不可以說你也證得那個境？對於從來沒有看過住持的那個人，他的眼根知有

沒有證得住持？住持是不是它的趨入境？是不是它主要的趨入境？如果是主要的趨入

境，眼根知應該證得他吧？那樣的眼根知是量，它是新的、不欺誑的明知，所謂的「不

欺誑」，是指對於自己主要的趨入境不欺誑，是不是？所以，它對於住持是不是不欺

誑的認知？這個問題不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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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補特伽羅證得境」是什麼意思？我證得了境、我看到了境、我了解這個

境，所謂的「補特伽羅證得、看到、了解」是什麼意思？他的心續中，有某個認知能

夠看到、能夠了解、能夠證得，就能夠說「補特伽羅有證得、有看到、有了解」那個

境嗎？（學員：比如說有一個不懂國語的老外，跟一個懂國語、不懂英語的台灣人，

他們都站在鬧鐘面前，然後那個台灣人就問那個外國人說：「你有沒有看到鬧鐘？」

那個外國人因為不知道他在說什麼，肯定會說：「沒有。」）他會說「沒有」？他應

該不會說「沒有」吧？（學員：因為他聽不懂。）要是我是那個外國人，我就不會說：

「沒有。」我會說：「什麼是鬧鐘？」當有人問你「你有沒有看到鬧鐘」時，假使你

都不知道鬧鐘長什麼樣子，你怎麼會否定？你應該反問他「什麼是鬧鐘」吧，如果他

指出來說：「那個就叫鬧鐘。」下一個回答：「我看到啦。」（學員：我覺得他們兩

者都看到了鬧鐘，即使他們對於這個事物的稱呼不一樣，但是都證得了這個境。）所

以現在要說：即便他不懂鬧鐘的名稱，但當他看到實際上是鬧鐘的一個物品時，我們

要說：「他看到了鬧鐘。」是不是這樣？如果是的話，即便他不知道它的名稱，都要

說「他有證得鬧鐘」。  

 

如果有證得的話，以此類推，不知道優曇波羅花長什麼樣子的人，他初次看到優

曇波羅花，他有沒有證得優曇波羅花？如果有，當別人問他：「請問優曇波羅花長什

麼樣子？」他為什麼會說「我不知道」？他不是已經證得了嗎？證得應該要通達吧，

他應該要了解吧。（學員：那是後續分別知的問題。）不是，我們在問的是那個補特

伽羅，那個人有沒有證得優曇波羅花？（學員：有。）他了不了解優曇波羅花？（學

員：了解。）他通不通達優曇波羅花？（學員：通達。）他知不知道優曇波羅花？（學

員：他知道。）結果問他的時候，他回答：「不知道。」（學員：只是名字不知道。）

他明明就不知道，你怎麼說他知道呢？他自己都說「不知道」了，但是我們卻幫他回

答：「你知道。」旁觀者認為他知道，旁觀者清，是不是這樣？旁觀者認為他知道，

他自己卻說：「我不知道。」這個應該說「不知道」吧，說「知道」有點勉強。都沒

有人為他介紹，他怎麼知道？如果都沒有人介紹就能知道，這不符合我們世間的經驗，

這與世間的經驗相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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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主要討論的是：從來沒見過優曇波羅花的人，他的心續中會生起「看到

優曇波羅花顏色的根現前知」，它有可能成為量，它有可能證得優曇波羅花的顏色，

當它證得優曇波羅花的顏色時，它有沒有證得優曇波羅花？如果說沒有，請問：它如

何證得優曇波羅花的顏色？如果對於根現前知而言，它證得一個境，擁有根現前知的

人必須知道那個境的名稱的話，這時候，看到優曇波羅花顏色的根現前知，它應該也

無法證得那朵花的顏色，因為那個人不知道那是優曇波羅花的顏色，是不是這樣？  

 

（學員：法師，有沒有可能，心續中持有優曇波羅花的顏色的那個人，並不是說

他有看到優曇波羅花，而是他看到優曇波羅花的花瓣，而說他心續中持有優曇波羅花

的顏色？）看到花瓣，沒看到顏色？他怎麼確定那是優曇波羅花的花瓣？（學員：就

是說現在掉到地上一個紅色的花瓣，顏色是紅色的……）就只有一片花瓣，是不是？

（學員：對，掉在地上。）那他根本沒看到花。（學員：可以說他的心續中有持優曇

波羅花的顏色的眼根知嗎？）不行，因為他沒有看到優曇波羅花的顏色。為什麼？因

為他沒有看到優曇波羅花，他只有看到一片花瓣。（學員：這樣不行？）這個問題是

怎麼連過來的？你是怎麼想到這邊來的？（學員：因為我也不知道優曇波羅花長什麼

樣子，我想說……）那就換一朵花──玫瑰花，不一定要優曇波羅花。（學員：玫瑰

花的顏色，跟玫瑰花花瓣的顏色，可以不一樣是嗎？）玫瑰花的顏色跟玫瑰花花瓣的

顏色相違。（學員：那就沒得講了。）那就沒得講啦？我們之前不是有一個題目：白

布的顏色跟白紙的顏色是相違的。你找不到這兩者的交集。你說：「白色。」白色不

是白布的顏色，它也不是白紙的顏色；你說：「白布上的顏色。」白布上的顏色只是

白布的顏色，它不是白紙的顏色；相同的，白紙的顏色或是白紙的白色，那也是白紙

的顏色，它不是白布的顏色。所以白布的顏色與白紙的顏色相違，相違的理由：白布

與白紙相違。相同的，玫瑰花跟玫瑰花的花瓣相違吧？如果不相違，這兩者應該有交

集，那就有可能出現有一片玫瑰花的花瓣，它既是花瓣又是玫瑰花，是不是這樣？那

要送玫瑰花的時候，就不需要送那麼多朵啦，送他一朵玫瑰花，然後把它撕成一片一

片的就好了。（學員：法師，我也認為是相違的。如果這個題目改成：心續中持有優

曇波羅花瓣的顏色的根現前知，這樣它會不會變成他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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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以玫瑰花為例，從來沒有看過玫瑰花長什麼樣子的人，他初次看到玫瑰花

的花瓣，會現起一個看到玫瑰花花瓣的眼根知，對吧？那個眼根知有沒有證得玫瑰花

的花瓣？還是只有證得花瓣？我覺得這個問題比剛才那個問題更難。他有沒有證得玫

瑰花的花瓣？還是只有證得花瓣？他可能知道這是一片花瓣，但他不見得知道這是玫

瑰花的花瓣。這個問題比剛才那個問題更難，我們先不討論難的問題。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這個時候生起的眼根現前知，它對於玫瑰花是不是量？如果

是量，擁有這個眼根知的補特伽羅，他是不是能夠證得玫瑰花？在他完全不知道這朵

花叫什麼名字的情況下，他能否證得玫瑰花？他的心續中有沒有證得玫瑰花的認知？

他有證得玫瑰花的認知，不代表他能證得玫瑰花的話，那所謂「補特伽羅證得境」應

該怎麼去分析？這樣清楚嗎？（學員：好像我們前幾天有提到，我們看到一個大腹扁

足的容器，我們已經證得它了，但不知道它叫瓶，所以我們講我們沒有證得瓶，就像

剛才講那個住持的例子一樣。）那時我們講的是：我們沒有證得「它是瓶」。這兩個

我覺得應該要區分：「證得瓶」跟「證得那是瓶」，有些人會在這一點上作區分。就

像從旁觀者的角度，我們會認為那個人即便之前都沒有看過玫瑰花，但如果他眼前出

現的就是玫瑰花，我們會說：「他看到了玫瑰花。」但是他自己知不知道他看到了玫

瑰花？不知道。所謂的「他不知道他看到了玫瑰花」，指的是什麼意思？他不知道自

己面前的那朵花是玫瑰花。但他有沒有看到玫瑰花？有些人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他

認為是「有」，眼根知有證得玫瑰花，但眼根知有沒有證得「那朵花是玫瑰花」？對

補特伽羅而言，補特伽羅有沒有證得玫瑰花？可能有；但他有沒有證得那朵花是玫瑰

花？沒有。在這上面，應該可以作一個區分。只是說要區分到什麼程度，一方面要仔

細地去觀察你自己的認知，以及你是如何分析所謂的「補特伽羅能否證得境」的這個

議題。這個議題可以分析的角度很多。   

     

第二，不專注的意。例如「一個人內心極度貪著美色時其心續中聽見聲音的根現

前知」，就是第二的實例。這個例子應該也是顯而未定知的例子。這時所謂的「不專

注的意」，是對於哪一個境不專注？對於聲音不專注。但對於美色呢？他很專注。所



 

20 

以，所謂「不專注的意」，指的是對於聲音而言，它是不專注的意。實際上，它是顯

而未定知，它不是他定量。這個地方它要說明的是：如果生起那個耳根現前知的人，

想要進一步地確定他聽到的聲音的內容為何，他必須要藉助其他的量才有辦法確定；

由於它在某個層面跟他定量的內涵很接近，所以我們為它取名為「由他決定」或者是

「他定」，甚至可以為它取名是「他定量」，但它不是真正的他定量。  

 

接著，具有錯亂因者。例如「直接產生執陽焰為水這種增益的看見陽焰顏色的根

現前知」。首先，所謂的「增益」，是指將無捏造為有的認知。這個地方，它所指的

「增益」是一種認知──將原本不存在的捏造為存在的認知，而不是捏造境的行為。

所以原文中提到「直接產生執陽焰為水這種增益」，「將陽焰執為水的顛倒知」是這

個地方所說的「增益」，它將原本不存在的境──陽焰是水──捏造為是存在的。直

接產生執陽焰為水這種增益的「看見陽焰顏色的根現前知」，它強調的是什麼？看見

陽焰顏色的根現前知；透由這個根現前知，它直接引生了執陽焰為水的這種顛倒知。   

 

這個地方，所謂的「具有錯亂因者」，它指的是什麼？它指的是某一種認知之所

以會形成出來，因為它具有錯亂的因。在這個地方誰具有錯亂的因？執陽焰為水的這

種認知，它具有錯亂的因。這個地方，它所要強調的是透由看到陽焰的顏色，進一步

地引生出陽焰是水的分別知，是不是這樣？對此，我們先討論：看見陽焰的顏色的根

現前知。首先，陽焰是存在的還是不存在的？陽焰是存在的；陽焰是水的這一點不存

在，但陽焰本身存在。陽焰既然存在，它的顏色呢？也存在。所以看見陽焰顏色的根

現前知，它是不是顛倒知？它不是顛倒知。為什麼不是顛倒知？因為它有趨入境、因

為陽焰的顏色是它的趨入境，而陽焰的顏色是存在的。接著，看見陽焰顏色的根現前

知是能證得境的認知？還是不能證得境的認知？（學員：能證得境的認知。）如果是

能證得境的認知，它有沒有可能是量？有可能，它的第一剎那應該可以安立為量。如

果是量，請問：透由量能夠引生出顛倒知嗎？量所引生的應該是一個確定的定解，量

不應該引生出顛倒知吧。所以如果它是量，它如何直接引生執陽焰為水的顛倒知？如

果它不是量，就不可能有後續的再決知，既不是量又不是再決知，就表示它無法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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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既然它有趨入境，又是根現前知，卻無法證得境，那只剩下哪一個選項？顯而未

定知；是現前知又無法證得境，只剩下顯而未定知。所以這樣的認知可不可以稱它為

「顯而未定知」？這樣的根現前知如果能證得境，它的第一剎那應該可以安立為量，

但問題是量無法直接引生顛倒知，所以看見陽焰顏色的根現前知應該是顯而未定知。 

 

透由顯而未定知會引生猶豫知，透由顯而未定知也有可能引生顛倒知。它在看到

陽焰顏色的時候，它對於這一點無法證得，之後可以生起猶豫知：「我剛才看到的那

是水嗎？」甚至更糟一點的：「我剛才看到的那個就是水。」這些是不是都是顯而未

定知所引發出來的認知？所以顯而未定知有可能引發猶豫知，也有可能引發顛倒知。

它有可能引發躊躇不定的認知，也有可能引發「我就是確定我看到的那個是水」的顛

倒知，所以有趨入兩方的，也有趨入單方的，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原本生起的是顯而

未定知，後續它所引發的是趨入兩方的猶豫知，以及趨入單方的顛倒知，應該有這樣

的可能。  

 

對於這個例子，可以思考一下：如果它是量，量如何直接引生顛倒知？如果不是

量，它只剩下顯而未定知這個選項。顯而未定知能否直接引生顛倒知？還是說顯而未

定知所引發的後續認知，都一定是猶豫知？從這個例子應該就可以看得出來，顯而未

定知所引發的後續認知不一定是猶豫知，有可能是顛倒知。  

 

這三種認知當中，不專注的意不是量，具有錯亂因者也不是量；最初的現量呢？

它雖然是量，但它是不是他定量？不是，它不是他定量。所以在一開始就有提到：它

是從容許語詞表達的觀點來區分的；簡單來說，它是從言詮門的角度來介紹他定量，

所以這三者不一定要是他定量，只要它的內涵與他定量有類似點、有共通點，就可以

為它取名為「他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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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對於「認知的三項分類」作一個補充。我們看到講義的第14頁，提到認知

的三項分類，它最終提到了分別知、現前知、無分別顛倒知這三種認知。這三種認知

能否包含所有的認知？換句話說，是不是所有的認知都被包含在分別知、現前知、無

分別顛倒知當中？現前知與分別知是完全不同的類型──現前知一定是離分別，所以

這兩種認知是完全不同的類型。接著，無分別顛倒知呢？是不是也跟上述兩者是完全

不同的類型？它已經提到了無分別，就表示它不是分別知；它提到了顛倒知，就表示

它是錯亂知，既然是錯亂知，就不是現前知。所以這三種認知是全然不同的類型。這

三種認知能否包含所有的認知？應該可以吧。從趨入境的角度來分析：有趨入境、沒

有趨入境。在正常的情況下，沒有趨入境的認知是顛倒知；有趨入境的認知，它是顯

現自相還是顯現共相？顯現自相的話，只有可能是現前知；顯現共相的話，只有可能

是分別知。所以，這三種認知應該能包含所有的認知。但在描述的時候，它特別強調

了：把義總作為所取境、把自相作為所取境、把清晰顯現的不存在現象作為所取境，

所以認知的三項分類是從哪一個境來分析的？所取境。它是如何安立三種不同的所取

境？義總指的是共相，一種是自相，另外一種呢？共相與自相以外不存在的現象。所

以它用常法、無常法、不存在這三者作為三種不同認知的所取境，而將認知分為這三

大類。所以，這三大類也能包含所有的認知。  

 

認知的七項分類呢？是從趨入境來作區分的。認知的二項分類呢？它是怎麼區分

的？它是不是將認知分成兩大類？不是前者，就是後者。比方說：「量和非量知」，

不是量就是非量知，不是非量知就是量，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形態，它們的本質完全

不一樣；接著，「分別知和無分別知」，認知分成這兩大類，不是分別知就是無分別

知，不是無分別知就是分別知；以此類推，「錯亂知和不錯亂知」、「意知和根知」、

「遮遣趨入知和成立趨入知」都是如此。由此可知，認知的二項分類是從兩種完全不

同形態的認知作分類，所以認知一定要被包含在這二項分類當中。但是其中比較特殊

的一項分類：「心和心所」的二項分類，不是所有的認知都被包含在心和心所當中，

比方自證知；自證知既不是心王也不是心所。那為什麼在提到認知的二項分類時，要

特別講到心和心所？因為這個學科畢竟是講《心類學》，在講《心類學》時，必然要

提到心和心所，這是一個重點，所以它就將心和心所歸類在認知的二項分類當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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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二項分類，都可以包含所有的認知，只有心和心所無法包含所有的認知。   

 

好，今年的課在這個地方就告一段落。一轉眼，各位已經從《心類學》的菜鳥變

成了老鳥。短短的二十幾天，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至少我盡了全力，把各位的雛形塑

造出來了；至於這個雛形能夠維持多久，這就不是我的工作了，就像去年講解《攝類

學》時我曾說過：我只負責製造，不負責資源回收。教課的人的責任是盡他所能，把

他所學到的用最善巧的方式讓現場的人能夠聽得懂、能夠吸收；至於聽課的人回去要

不要複習，這個工作應該是各位的工作，對吧？就像開藥是醫生的工作，吃藥是病人

的工作，醫生不會幫病人吃藥；如果醫生開了藥還要幫忙吃藥，誰要當醫生？ 

 

不管你對於自己目前的狀態滿意或不滿意，我相信在這短短的一個月當中，你可

以看得到你自己的成長是非常顯著的，跟二十幾天前相比，你會發現自己煥然一新。

去年沒有來參加的同學，你應該會發現這樣的學習跟你過往的學習是完全不同的──

學習的方式不同、學習的效果也不同，這樣的差異，你應該可以在這一個月當中比較

出來，這一點應該不需要我多說了。而且，各位應該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如果你去年

的基礎沒有打好，今年來上這堂課有多麼地吃力；以此類推，《攝類學》、《心類學》

的基礎沒有打好，將來想要深入學習《量學》、《現觀》、《中觀》，你大概就可以

知道會有多麼吃力了。  

 

如果你只想要蜻蜓點水式的學習，那一點都不吃力；但如果你真的想深入經藏、

很認真地學到經論當中的要義，基礎沒有打好，你永遠都是在浪費時間。我必須把這

件事情的真相告訴各位。基礎沒有打好，即便你聽再多的課，我相信各位都已經有經

驗了。聽了這麼多的課，你呈現出來的效果是什麼？最終的結果是什麼？你交出來的

成績單又是什麼？及不及格？你自己心裡有數、心知肚明，這不需要我多說。所以，

在有限的生命當中，不要再浪費時間了。所謂的「不要再浪費時間」，不是說你不要

去逛街、看電影、你不要做一些世間人會做的事情；「不要再浪費時間」，是指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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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過往那種沒次第的學習方式去學習佛法，那樣的學習模式，到最後只會讓你對於

學佛感到無趣、感到失望、感到憂慮，最終你會後悔。這些話我不常在公開場合說，

但畢竟各位去年來了一次，今年又來了一次，你應該知道我們這個地方上課的主軸是

什麼、我希望達到的目的是什麼；如果只是要蜻蜓點水式的學習，各位明年就可以不

用來了，而且我也不需要花這麼大的氣力讓各位來蜻蜓點水，對吧？   

 

如果你想要學、你的目標擺在那個地方，你就要用盡全力認真地學習。的確，我

也發現各位今年有比去年更認真、更進入狀況。有些同學或許會說：「法師，我已經

一把年紀了，我都這麼認真，你應該要誇獎我幾句。」我這個人向來不誇獎別人。為

什麼？如果這件事情對你的生命、對你的今生、對你的來生都是重要的，你不努力，

誰要努力？我幫你努力嗎？不是。如果這件事情對你而言，你真的把它看成是生命當

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你當然要全力以赴；這跟你的年紀、身體狀況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的年紀再大，你也需要學習；你的身體再糟，你也需要學習，因為它對你而言是重

要的。就像我們說：累積善業、淨化惡業是重要的，它分不分年紀？不分年紀。有沒

有人說：「我老了，所以我不要行善；我老了，我可以繼續造惡。」這不合理；「我

的身體不怎麼好，所以我不要行善，我可以造惡。」這不合理。相同的道理，學習不

分年紀，跟你的身體、跟你的腦筋反應沒有關係；所謂的「沒有關係」，是指不管你

是什麼情況，你都應該學習。你要把這種想要學習的等流培養出來，在任何時間、地

點，你都要把學習佛法放在心上。   

 

沒有學習跟有學習的差異，各位應該可以慢慢地比較出來。你去看一些沒有專注

於學習的人，他對於佛法的理解跟有學習的人對於佛法的理解，完全不一樣，對吧？

雖然都有很認真在學習，我並不是說：有一群人因為沒有按部就班地學，他們就是不

認真，而是如果你沒有按照次第去學習，你是不是浪費了很多的時間？而且效果就是

不顯著。你說：「我今天聽《宗義》，明天學《現觀》，後天聽《中觀》，大後天學

《俱舍》，大大後天再來學《釋量論》，然後再來學《攝類學》。」你覺得一個人有

辦法在一個禮拜內消化這麼多不同的課程嗎？很難。為什麼？光是《心類學》，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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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一堂課、下午教一堂課，你都已經全神貫注在這上面學習了，你有沒有發現都很難

消化完，更何況是各位在外面跑中心時，課排得滿滿的，一個禮拜過後，當你靜下來

時，難道你都不會想這個問題嗎？「我這個禮拜到底學到了什麼？」並不是說去上那

些課不好，而是上完那些課之後，你應該坐下來問問自己：「我這禮拜上了什麼課？

我聽到了什麼內容？我懂了哪些道理？哪些對於我的生命是有幫助的？」你是不是應

該思考這些問題？而不是只想著：「我下個禮拜又要去上什麼課？」這樣的人生，你

要持續多久才願意暫停？等到你都無法出門上課，你才願意乖乖地修行嗎？  

 

在你還有能力學習的時候，你就應該要按部就班地學習。法本身是圓滿、無誤的

很重要，但學習的人應該按照次第去學習更重要；學的人沒有按照次第去學習，即便

法再圓滿都沒有用。就像有些病人，他服藥的時候，有些藥是飯前吃、有些藥是飯後

吃；如果他不聽醫生的指示，飯前吃的飯後吃，飯後吃的飯前吃，甚至早上吃的晚上

吃，晚上吃的早上吃，你覺得這樣的人有可能痊癒嗎？當然不可能。他的病有沒有可

能會越來越糟？當然有。所以對於學法的人而言，如果不按照次第學習，學到最後有

可能會比沒學法的人的狀態更糟；這一點應該是顯而易見的，這一點應該叫現前分，

這個不叫隱蔽分。你放眼望去，觀察周圍的人學法的狀態，你大概就可以知道。有些

人學法學了十幾二十年，遇到一點挫折，他就會說：「我從今天開始不學法了，因為

你看，學法的人都是那個樣子。」會有這樣的心得，就表示他從學法的最初，就不是

以觀察自心為主，他從學法的最初就是在觀察別人，所以當他學法遇到了困難，他就

會覺得：「你看那些學法的人毛病那麼多、問題那麼多，我以後都不要學法了。」  

 

學法不是用來觀察別人的，學法是用來觀察你自己到底有沒有進步的方法，你自

己沒有進步，你觀察別人，難道你可以看得出一個所以然嗎？難道你看別人的認知都

是量嗎？如果是量，請問那是現量還是比量？如果是比量，請問你所依據的正因是什

麼？你有沒有發現透過這十幾二十天的學習，應該會有一種感受：我們心續當中的認

知，屬於七項認知裡面前三項的沒有幾個，最好的就是五根知，這有可能成為量；再

來呢？比度知少之又少，為什麼少？要你舉一個比度知的例子，你想了一整晚還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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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甚至想了三天，最後卻說：「我還是想不出來我什麼時候生起過比度知。」再

決知呢？五根知之後的再決知；伺意知很多，顯而未定知不少，猶豫知不少，顛倒知

更多──該有的都沒有，不該有的一籮筐。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說：「我們去觀察

別人。」我們用什麼認知去觀察別人？我們用的絕大部分都是不堪用的認知去觀察別

人。在這樣的情況下，你能夠生起定解嗎？你能夠說你所觀察到的境就是事情的真相

嗎？很困難。所以，學法的人不應該把焦點放在觀察別人的行為上，應該先觀察自己。

「眾中觀自語，獨處觀自心。」在眾人當中，仔細地觀察自己在講什麼，把自己的嘴

巴管好一點；「獨處觀自心」，在獨處的時候，把自己的心管好，不要老是管別人的

心，不要老是管別人的行為。 

 

不管怎麼說，學習是最重要的，這不分年紀，不分你的記憶力好壞，不分你的身

體好壞，不管你的家人是不是認同你學習佛法。沒有學習的人生，走到最終會是什麼

樣的結果，你大概心裡有數了吧。你可以去看看別人，這些都是現前分。就像我們這

個團隊裡面有老、有少，你可以去觀察別人的狀態，如果你將來不想要變成他那副模

樣，你是不是現在就應該開始努力？相同的，如果你來生想要變成對方的那副模樣，

你是不是今生就要努力？就是這樣。如果你要觀察別人，你就應該從觀察別人的過程

中，調整你自己學習的步調，這才叫學法；而不是只觀察別人：「你看看他，就是那

副樣子。」這沒有用，這對我們的學習一點幫助都沒有。  

 

當你發現自己的學習已經落在人後的時候，你就應該加緊腳步，你不應該放棄自

己，你不應該找一堆的理由。當你想要完成一件事情時，你會找機會；當你不想要完

成那件事情時，你會找藉口。事情就是這麼簡單，一點都不複雜。當你覺得學習是重

要的、培養學習的等流是重要的時候，你應該找機會學習，而不是找藉口不學習。我

們過去生就是找了太多藉口而沒有認真學習，所以今生才會如此的辛苦。今生你遇到

了百千萬劫難遭遇的法，你再不學，你覺得你的來生會有希望嗎？不會。從我們現今

的狀態，可以推測自己過去的狀態；從現今的狀態，也可以預測自己未來的狀態。所

以如果你在認真思考過後，你發現學習是重要的，就應該把你生活的重心、生活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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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放在學習上；沒有學習，想要改變心太困難了。你要改變心，你要先認識心；你不

認識心，怎麼改變心？你要認識心。你要如何認識心？不學習，要如何認識心？不學

習，你都以為自己生起的是量，當你覺得自己的起心動念都是量，你會想要改變它嗎？

不會；但當你發現自己的起心動念都是顛倒知時，你就會知道：「喔！我的麻煩大了，

我從早到晚的念頭都是七項認知中的後面四名，尤其是最後一名不斷地湧現出來。」

這時候你的麻煩就大了，因為你再不調整，你就會帶著那一堆負面的情緒、負面的認

知到來生，屆時你來生的狀況是岌岌可危的。  

 

我們都先不談想要投生善趣，應該持戒，或是你來生想要擁有榮華富貴，應該布

施；這些對我而言，遠比不上學習。你有想學習的心，你自然能突破自己；但如果沒

有想學習的心，你刻意地去修持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真的會有效果嗎？這時，

我不得不把宗大師搬出來。宗大師在講述六度時，在總綱裡面清楚地提到：對於一位

菩薩，或是對於一位想要修持六度的人，如果他只著重在前四度的修持，也就是他只

修持布施、持戒、忍辱、精進，而沒有修學禪定、智慧（或稱為靜慮與般若），這樣

的人，他所修持的布施、持戒、忍辱、精進，將來非常有可能成為煩惱的助伴。為什

麼會成為煩惱的助伴？因為他沒有認真地調心。為什麼沒有認真地調心？調心的方法

就是修持靜慮，讓你原本散亂的心設法保持專注；調心的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觀察──

觀察事情的真相，讓你從原本不了解變成了解。透由這樣的方式才有辦法調心；如果

只修布施、持戒、忍辱、精進，而沒有修學靜慮與般若，大師清楚地提到：這些善業

將來所感得的善果，非常有可能成為煩惱的助伴。這應該不需要多作解釋吧？這應該

可以了解吧？所以重點在哪？重點在學習靜慮與般若，而且這當中學習般若是最重要

的。般若是佛教的精華、緣起性空是佛法的心要，針對這一點，宗大師在《緣起讚》

裡前前後後說過很多次了。   

 

雖然我們都知道菩提心是入大乘之門，但佛法真正的心要是緣起性空，這是不分

大、小乘的，只要你想追求解脫，你就必須了解緣起性空的道理，這是唯一的一條道

路，因為不學習緣起性空，你就無法看透事情的真相；你看不清楚真相，就會被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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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束縛。所以不管怎麼講，從哪一個角度去思考，你都應該把學習放在你生命當中一

個很重要的位置上面，時時提醒自己：「我應該學習。」而不是整天只想著：「我業

障深重，我應該淨罪集資。」的確，淨罪集資能夠成為學習的助伴，它是生起智慧的

助緣，但它不是生起智慧的主因，因為它不是生起智慧的近取因。這一點我們去年也

討論過很多次了吧？所以，文殊三教授裡面，主要強調的就是研閱無垢的經論；在研

閱無垢經論的同時淨罪集資，並把上師與本尊觀想成無二無別、一心祈請，這兩個是

生起智慧的助緣──俱生緣。所以在學習的時候要掌握主軸，你應該把主軸放在「學

習」本身，而不是把它放在一個次要的位置，先去做其他看似多彩多姿的行為。學習

才是主軸，學習才有辦法改變你的心；想要透由做其他事情來改變內心，太困難了。

而且你會去做那些事情，多半都是挑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對於想做的事情，你在做的

時候通常會覺得：「我很行。」這時你宿生的等流就會冒出來，你就會比較、你就會

生起我慢，在這樣的狀態下你要如何淨罪集資？  

 

在這一個月裡面，你會發現認真、扎實地學習，它所呈現出來的效果不同以往，

這不是你過去的學習能夠比擬的。這樣的學習模式是扎實的學習；你種下去的業，是

一份扎實的善業。這種學習，不是蜻蜓點水式的學習。或許在過程中你會覺得辛苦，

但之後你可以看到那個成果是不一樣的，所以當你知道有那樣的成果時，就不應該用

「辛苦」來描述你學習的過程。這就像我常舉的一個例子：如果有人願意讓你在一天

中盡情地去搬他的金礦，最後你搬了一堆的金礦回家，弄得滿頭大汗，手也酸、腳也

酸，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很辛苦？你會不會用「辛苦」來描述這段過程？不會，反而會

樂此不疲，是不是這樣？為什麼？你會覺得：「搬金礦多麼快樂啊！」當你覺得這是

你生命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時，你怎麼會用「辛苦」這個字眼來形容它呢？不會。

所以不要覺得學習是辛苦的；學習是快樂的，當你發現你有認真地學習，當下馬上就

會有結果時，那樣的學習是快樂的，那樣的學習是有意義的。   

 

如果這二十幾天，你不是認真地學習《心類學》，你是很認真地持文殊咒的話，

你要不要比較一下，你持二十幾天的文殊咒懂的東西比較多？還是認真地學習二十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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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心類學》懂的東西比較多？這應該不用比吧？除非你過去生通通都學過了，暫

時只欠缺祈求文殊菩薩二十幾天的資糧，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有可能在祈求之後突然

頓悟；但怎麼看我們都不太像那個樣子，如果可以頓悟，早就頓悟了，也不會等到今

天。 

 

既然各位在這二十幾天裡如此認真地學習，你就應該把你學習的成果展現出來。

有些同學會說：「法師，我已經很認真在學習了。」對我來說，光是「認真」不代表

什麼，認真本來就是你該做的事情，沒什麼好拿出來說口的。你說：「我有很認真學

習。」那你為什麼不說：「我有很認真吃飯。」雖然你也有很認真吃飯，但你不會把

「我有很認真吃飯」拿出來說。認真學習本來就是應該的；而且對我來說，光是認真

地學習不夠，假如沒有成果，這樣的過程到底能不能稱為認真地學習？對我而言，有

待考慮。當你展現不出成果時，有沒有一種可能──即便你埋頭苦幹地認真學習，但

實際上你掌握不到要領，這樣你有可能會浪費很多時間，所以我一再地強調：學習時

要掌握重點；而不光是上課的音檔在下課後又去重聽一遍，然後寫了一大堆的筆記，

但問題是：哪一句話是重點？還是你覺得每一句話都是重點？還是你不知道哪一段是

重點？當你不知道哪一段是重點時，你就應該去跟別人討論，甚至請教別人，要先把

重點整理出來。事後你有時間，你再一句、一句慢慢地把它消化掉，這才是好的學習

方式。這樣清楚嗎？所以，認真地學習這是必備的條件。  

 

最後我們一起迴向，將這一個月當中我們講說、聞法所累積的善業，很認真地迴

向：「希望世尊的大寶聖教能夠長久住世，也希望傳法的善知識們能夠法體安康、長

久住世，並且將這份善業迴向給自己，希望自己能夠持續認真地學習，有一天能夠通

達佛陀傳法的心要，並且將自己所通達的法類傳遞給有緣的眾生，希望這些眾生也能

早日離苦得樂。」請以這樣的方式來迴向。 


